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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｜要：在应收账款质押的情况下，债务人如何行使抵销权尚存在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。 
在用以抵销的主动债权范围方面，债务人的抵销应准用债权转让情况下债务人抵销的规则， 
不一定限于同种债权，也不限于已到期的确定债权，执行程序中的抵销条件限制应当由法官 
自由裁量予以缓和。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具有与登记不同的意义，质押通知对债务人持有无关 
联的主动债权抵销具有限制作用，有利于保全质权的实现。与被动债权紧密联系的主动债权， 
债务人的抵销并不受通知的影响，确认紧密联系主动债权的范围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。在 
应收账款转让、质押、扣押等并存的情况下，债务人的抵销仍在于时间因素和关联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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